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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十四年十月二十九日金管證投字第一一四○一

四七○○五號令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一、有關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管理辦法第十條第一項

所定「本會另有規定」，

包括下列情形： 

（一）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運用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資產，投資

期貨信託事業對

不特定人募集之

期貨信託基金、證

券交易市場交易

之槓桿、反向、期

貨、商品及虛擬資

產指數股票型基

金，應符合下列規

定： 

1、每一基金投資

期貨信託事業

對不特定人募

集之期貨信託

基金、證券交

易市場交易之

槓桿、反向、

期貨、商品及

虛擬資產指數

股票型基金之

比例，合計不

得超過本基金

淨資產價值之

百分之十；其

中投資之虛擬

資產指數股票

型基金以比特

幣指數股票型

基金為限，且

不得超過本基

金淨資產價值

之百分之五。 

2、得投資虛擬資

產指數股票型

一、有關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管理辦法第十條第一項

所定「本會另有規定」，

包括下列情形： 

（一）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運用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資產，投資

期貨信託事業對

不特定人募集之

期貨信託基金、證

券交易市場交易

之槓桿、反向、期

貨、商品及虛擬資

產指數股票型基

金，應符合下列規

定： 

1、每一基金投資

期貨信託事業

對不特定人募

集之期貨信託

基金、證券交

易市場交易之

槓桿、反向、

期貨、商品及

虛擬資產指數

股票型基金之

比例，合計不

得超過本基金

淨資產價值之

百分之十；其

中投資之虛擬

資產指數股票

型基金以比特

幣指數股票型

基金為限，且

不得超過本基

金淨資產價值

之百分之五。 

2、得投資虛擬資

產指數股票型

一、 考量現行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管理辦法第三

十五條及第四十一條

（準用第三十五條規

定）已就指數型基金及

指數股票型基金為符

合標的指數組成內容

而投資有價證券之情

形，明定得不受同辦法

第十條第一項第十七

款本文限制之相關規

範，原第五款無須重複

規範，爰予刪除。原第

六款配合變更款次為

第五款。 

二、 另考量我國資本市場

已有上市公司占臺灣

證券交易所發行量加

權股價指數比重逾百

分之十之情形，而現行

基金投資單一標的有

不得超過基金淨資產

價值百分之十之投資

限制，爰參考國際監理

趨勢及業者實務需

求，於兼顧分散風險原

則下，放寬符合一定條

件之單一上市公司投

資限制，明定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募集以投資

國內股票為限之股票

型基金及主動式交易

所交易基金，運用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資產投

資於任一上市公司股

票且該股票占臺灣證

券交易所發行量加權

股價指數之比重逾百

分之十者，得不受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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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之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類

型以多重資產

型基金及組合

型基金為限。 

（二）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運用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資產投資

認購（售）權證或

認股權憑證，應符

合下列規定： 

1、每一基金投資

認購（售）權

證或認股權憑

證總金額，不

得超過本基金

淨資產價值之

百分之五。 

2、每一基金投資

認購（售）權

證或認股權憑

證其所表彰股

票 之 股 份 總

額，應與所持

有該認購（售）

權證或認股權

憑證之標的證

券發行公司發

行之股票（含

承銷股票、存

託憑證及參與

憑證所表彰之

股份）合併計

算，不得超過

該標的證券發

行公司已發行

股份總數之百

分之十；所經

理之全部基金

投資認購（售）

權證或認股權

憑證其所表彰

股票之股份總

額，應與所持

基金之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類

型以多重資產

型基金及組合

型基金為限。 

（二）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運用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資產投資

認購（售）權證或

認股權憑證，應符

合下列規定： 

1、每一基金投資

認購（售）權

證或認股權憑

證總金額，不

得超過本基金

淨資產價值之

百分之五。 

2、每一基金投資

認購（售）權

證或認股權憑

證其所表彰股

票 之 股 份 總

額，應與所持

有該認購（售）

權證或認股權

憑證之標的證

券發行公司發

行之股票（含

承銷股票、存

託憑證及參與

憑證所表彰之

股份）合併計

算，不得超過

該標的證券發

行公司已發行

股份總數之百

分之十；所經

理之全部基金

投資認購（售）

權證或認股權

憑證其所表彰

股票之股份總

額，應與所持

法第十條第一項第八

款及第十七款本文規

定之限制，但投資該股

票比重不得超過該股

票占臺灣證券交易所

發行量加權股價指數

之比重，且投資該股票

加計公司債或金融債

券之總金額應以基金

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

二十五為限，以兼顧市

場發展及投資人保

護，爰新增第六款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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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該認購（售）

權證或認股權

憑證之標的證

券發行公司發

行之股票（含

承銷股票、存

託憑證及參與

憑證所表彰之

股份）合併計

算，不得超過

該標的證券發

行公司已發行

股份總數之百

分之十。惟認

購權證、認股

權憑證與認售

權證之股份總

額得相互沖抵

（Netting），以

合併計算得投

資 之 比 率 上

限。 

（三）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運用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資產投資

經臺灣證券交易

所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證券交易

所）或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證券櫃檯

買賣中心同意上

市或上櫃之興櫃

股票，應符合下列

規定： 

1、每一基金投資

任一興櫃股票

之總金額，不

得超過本基金

淨資產價值之

百分之一；每

一基金投資興

櫃股票之總金

額，不得超過

本基金淨資產

有該認購（售）

權證或認股權

憑證之標的證

券發行公司發

行之股票（含

承銷股票、存

託憑證及參與

憑證所表彰之

股份）合併計

算，不得超過

該標的證券發

行公司已發行

股份總數之百

分之十。惟認

購權證、認股

權憑證與認售

權證之股份總

額得相互沖抵

（Netting），以

合併計算得投

資 之 比 率 上

限。 

（三）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運用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資產投資

經臺灣證券交易

所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證券交易

所）或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證券櫃檯

買賣中心同意上

市或上櫃之興櫃

股票，應符合下列

規定： 

1、每一基金投資

任一興櫃股票

之總金額，不

得超過本基金

淨資產價值之

百分之一；每

一基金投資興

櫃股票之總金

額，不得超過

本基金淨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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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之百分之

五。 

2、每一基金投資

任一興櫃股票

之股份總額，

不得超過該公

司已發行股份

總數之百分之

一；所經理之

全部基金投資

於任一興櫃股

票 之 股 份 總

額，不得超過

該公司已發行

股份總額之百

分之三。 

3、基金投資之興

櫃股票為初次

上市或上櫃公

開銷售者，得

不計入前二目

之比率限制。 

（四）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運用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資產投資

參與憑證，應符合

下列規定： 

1、每一基金投資

參與憑證總金

額，不得超過

本基金淨資產

價值之百分之

十。 

2、每一基金投資

參與憑證其所

表彰股票之股

份總額，應與

所持有該參與

憑證之標的證

券發行公司發

行之股票（含

承銷股票、存

託憑證及認購

（售）權證或

價值之百分之

五。 

2、每一基金投資

任一興櫃股票

之股份總額，

不得超過該公

司已發行股份

總數之百分之

一；所經理之

全部基金投資

於任一興櫃股

票 之 股 份 總

額，不得超過

該公司已發行

股份總額之百

分之三。 

3、基金投資之興

櫃股票為初次

上市或上櫃公

開銷售者，得

不計入前二目

之比率限制。 

（四）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運用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資產投資

參與憑證，應符合

下列規定： 

1、每一基金投資

參與憑證總金

額，不得超過

本基金淨資產

價值之百分之

十。 

2、每一基金投資

參與憑證其所

表彰股票之股

份總額，應與

所持有該參與

憑證之標的證

券發行公司發

行之股票（含

承銷股票、存

託憑證及認購

（售）權證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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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股權憑證所

表彰之股份）

合併計算，不

得超過該標的

證券發行公司

已發行股份總

數 之 百 分 之

十；所經理之

全部基金投資

參與憑證其所

表彰股票之股

份總額，應與

所持有該參與

憑證之標的證

券發行公司發

行之股票（含

承銷股票、存

託憑證及認購

（售）權證或

認股權憑證所

表彰之股份）

合併計算，不

得超過該標的

證券發行公司

已發行股份總

數 之 百 分 之

十。 

（五）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運用債券型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資

產，投資無到期日

次順位債券總金

額，不得超過本基

金淨資產價值之

百分之十，並應以

國 內 外 之 銀 行

業、票券業、信託

業、保險業、證券

業、期貨業或金融

控股公司等金融

機構募集發行者

為限。 

（六）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募集以投資國內

認股權憑證所

表彰之股份）

合併計算，不

得超過該標的

證券發行公司

已發行股份總

數 之 百 分 之

十；所經理之

全部基金投資

參與憑證其所

表彰股票之股

份總額，應與

所持有該參與

憑證之標的證

券發行公司發

行之股票（含

承銷股票、存

託憑證及認購

（售）權證或

認股權憑證所

表彰之股份）

合併計算，不

得超過該標的

證券發行公司

已發行股份總

數 之 百 分 之

十。 

（五）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運用指數股票型

基金及指數型基

金，為符合標的指

數組成內容而投

資有價證券，以追

蹤、模擬或複製標

的指數表現者，得

不受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管理辦法

第十條第一項第

十七款本文規定

之限制。 

（六）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運用債券型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資

產，投資無到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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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為限之股票

型基金及主動式

交 易 所 交 易 基

金，運用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資產投

資於任一上市公

司股票且該股票

占臺灣證券交易

所發行量加權股

價指數之比重逾

百分之十者，得不

受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管理辦法第

十條第一項第八

款及第十七款本

文規定之限制，但

投資該股票比重

不得超過該股票

占臺灣證券交易

所發行量加權股

價指數之比重，且

投資該股票加計

公司債或金融債

券之總金額應以

基金淨資產價值

之百分之二十五

為限。 

次順位債券總金

額，不得超過本基

金淨資產價值之

百分之十，並應以

國 內 外 之 銀 行

業、票券業、信託

業、保險業、證券

業、期貨業或金融

控股公司等金融

機構募集發行者

為限。 

二、本令自即日生效；本會

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十

月二十九日金管證投字

第一一四Ｏ一四七ＯＯ

五號令，自即日廢止。 

二、本令自即日生效；本會

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二

月二十四日金管證投字

第一一三Ｏ三八六四Ｏ

二一號令，自即日廢止。 

明定本令自即日生效。 

  


